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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  

 

 

目的 

 
  本文件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

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事宜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規管公眾集會及遊行的主要法律條文載於《公安條例》

(第 245章 )。根據《公安條例》，任何公眾集會或遊行人數若超

出法例規限，即 50人以上的公眾集會及 30人以上的公眾遊行，

必須按照條例的規定，在舉行活動至少 7天前向警務處處長 (下稱

"處長 ")提出通知，並在處長沒有作出禁止或提出反對的情況

下，方可舉行。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

及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作出禁止，便可

禁止舉行任何公眾集會或遊行。處長如認為舉行已作出通知的

公眾集會或遊行，將相當可能會妨礙維持公共秩序或被用作

達致任何違法目的，便須以書面通知的方式述明禁止或反對

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的理由，並在指明時限內 (例如在已給予 7天
通知的情況下，在有關活動開始前 48小時 )將他的決定通知活動

主辦單位。處長如沒有在指明時限內發出反對通知書，即當作

已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有關的集會或遊行可如期舉行。  
 
3.  如處長禁止或反對舉行已作出通知的公眾集會或遊

行，或對此類集會或遊行施加條件，主辦單位有權向《公安條

例》規定成立並屬獨立的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 (下稱 "上訴

委員會 ")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可維持或推翻處長所作出的禁止

或反對決定，或更改處長所施加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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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4.  事務委員會在過往多次會議上，曾討論警方處理公眾

集會及公眾遊行的相關事宜。委員所作的商議綜述於下文各段。 
 
評審舉行公眾集會或遊行申請的準則  
 
5.  部分委員質疑當局為何以晚上能見度低為理由，反對在

2007年 3月 10日舉行公眾遊行。他們關注到，處長決定是否反對

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的申請時，能見度是否為考慮因素之一。  
 
6.  據政府當局表示，建議的遊行路線會穿越非常繁忙的

路段，而且遊行訂於晚上的繁忙時間開始，警方遂基於公共安全

及公共秩序的理由反對進行公眾遊行。能見度只是影響公共

安全的眾多因素之一。警方必須顧及其他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以及公眾遊行可能造成的干擾。警方曾建議主辦單位提前在

同日下午進行公眾遊行，但未獲主辦單位接納。  
 
與公眾集會及遊行的主辦單位保持溝通  
 
7.  委員察悉，警方接獲有關公眾集會或遊行的通知後，會

與活動主辦單位保持溝通，並與他們商討在公眾集會或公眾遊

行舉行當日可如何維持秩序。警方會參考主辦者提供的資料、

以往處理同類活動的經驗，以及其他行動上的考慮因素，評估

活動期間所需的人羣／交通管理措施與人手調配，以維持公共

安全和公共秩序。活動主辦單位有責任安排糾察在公眾集會或

公眾遊行舉行期間維持秩序。  
 
8.  委員關注到，警方會否在公眾集會及遊行期間與主辦單

位保持溝通。他們察悉，除事先提供意見並就有關活動議定若干

安排外，在活動期間亦可能有一名警民關係主任派駐現場，擔當

主辦單位和現場指揮官之間的溝通橋樑。  
 
9.  部分委員關注到，警方對遊行路線施加限制，導致警方

與示威人士屢次發生對峙。警方表示，他們會就每次公眾集會

或公眾遊行與主辦單位聯絡。遊行路線及其他相關細節會在

"不反對通知書 "中指明，參加者必須予以遵從。基於安全理由，

每當一條行車道開放供遊行之用時，旁邊的行車道便不會行車。 
 
示威物品  
 
10.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按何準則才准許在公眾集

會及公眾遊行期間使用示威物品。他們察悉，基於利便遊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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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表達意見的原則，警方會對主辦者有關使用示威物品的要求

盡量通融。同時，因應主辦者所提出的活動安排及場地或示威

物品本身的限制，警方會與主辦者商定有關物品的安排，並在

有需要時將其列在 "不反對通知書 "內。主辦者若認為警方所施加

的條件不合理，可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讓其作出獨立而客

觀的考慮和裁決；否則，主辦者便應按照 "不反對通知書 "的條件

和要求，進行其主辦的公眾集會或遊行。  
 
使用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和架設鐵馬  
 
11.  部分委員質疑，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是否恰

當，以及警方與 2010年 1月 16日公眾集會的主辦單位所作的聯繫

是否有效。他們亦質疑警方架設鐵馬封鎖前立法會大樓附近若

干區域及道路的成效，因這項用以阻止示威者在街上遊行的措

施，最終導致示威者與警方之間出現衝突及對峙的局面。有委

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檢討在大型公安活動進行期間使用鐵馬的指

引。為盡量減低可能對示威者和警務人員造成的傷害，政府當

局亦應考慮以其他物料製造的鐵馬取代金屬鐵馬。部分委員指

出，有些示威者被發現在示威區內利用明火煮食及售賣食物，

對其他示威者和前立法會大樓及附近範圍內的人士的安全構成

危險。這些委員認為，警方在利便示威者表達意見之餘，亦有

責任維持公共秩序及確保其他人士的安全。  
 
12.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 2010年 1月16日傍晚，鑒於在前立法

會大樓外示威的人士數目眾多，警方在前立法會大樓附近若干

範圍及街道架設鐵馬，以確保示威者、其他人士及正在前立法會

大樓內出席會議的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的安全。警方在架設

鐵馬之處設有數條防線，作為基本的保安措施，防止任何未經

許可人士進入前立法會大樓。在當晚較後時間，部分參加公眾

集會的人士轉而採取對立態度，並從四面八方包圍前立法會

大樓及堵塞行車道。經考慮當時的混亂情況，警方在示威者數度

推撞及跨越鐵馬並試圖衝破警方防線時，向他們使用胡椒噴霧。 
 
13.  據警方表示，當參與公眾集會或遊行人士以暴力衝擊

警方防線，而警方在採用可行方法後仍未能阻止示威者的暴力

行為時，警方可能會使用胡椒噴霧，以抵禦示威者的襲擊，或阻止

示威者繼續衝擊警方的警戒線。每當使用胡椒噴霧，警方均會在

現場環境許可下先發出口頭警告；而在行動結束後，警司級人員

亦會評估有關情況，確保每次均有充分理由使用胡椒噴霧。  
 
14.  委員察悉，警方已在事件發生後進行檢討。為了保障

公共安全，警方審視了設置防線的安排。若示威活動有機會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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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行為，警方會以兩層互相連接的鐵馬作為防線，希望藉此

加固防線，避免警員與示威者近距離正面衝突，同時亦可減少

有人受傷的機會。  
 
15.  據政府當局表示，警方已加強對前線人員處理公眾集會

的訓練。除口頭警告外，警方會採用橙、紅兩色警告旗，以應

付示威者衝擊封鎖線的情況。"橙旗 "提醒示威者不得越過封鎖線

範圍；"紅旗 "則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封鎖線，否則警方會使用武

力。警告旗可以清晰向示威者展示警方的防線位置，並且表明

不得超越防線的信息。  
 
16.  委員關注到，在 2012年 6月／ 7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

期間，警方使用大型水馬，並向示威者施用大支裝胡椒噴霧；

他們詢問，所使用的胡椒噴劑劑量是否符合國際慣常做法。  
 
17.  據警方表示，這並非第一次使用大支裝胡椒噴劑。大支

裝胡椒噴劑的威力、濃度和成分與細支裝相同，唯一分別是所載

胡椒噴劑的份量。大支裝胡椒噴劑在5米範圍內有效，不會對人

造成任何傷害。使用大支和細支裝胡椒噴劑的指引是相同的。警

方在達到制止示威者暴力行為的目的後，已停止使用胡椒噴劑。 
 
使用武力移走示威者  
 
18.  對於部分委員批評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移走示威者，政府

當局回應時強調，警方在協助進行公安活動及處理暴力事件

時，一直秉持予以最大克制及使用最低程度武力行事的原則。

根據警方有關使用武力的內部指引，警務人員與市民接觸時

必須自律和高度克制。除非有絕對需要及沒有其他辦法可完成

合法任務，否則不得使用武力。在達到目的後，必須停止使用

武力。警務人員在使用武力前須表明身份，並在情況許可下盡量

向對方發出警告，表明將會使用武力，以及將使用何種武力和

所使用武力的程度。在使用武力之前，警方會在實際可行的情況

下，讓有關人士有機會遵守警方的指令。  
 
19.  委員關注到，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 (下稱 "中聯辦 ")門外設有大型花槽，和平示威的空間有限。有

意見認為，這引發警方與示威人士之間許多衝突，因為該處只有

狹窄的路面容納鐵馬和各方人士，包括警方、示威者、記者及

行人，令公共安全受到影響。  
 
20.  據政府當局表示，花槽是地區設施，設置已有多時；而

設置花槽時，已考慮地理上的特點。花槽與示威者的行動毫不

相干，警方會不偏不倚地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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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委員察悉，在中聯辦門外設置鐵馬，是由於在數次事件

中曾有偏激示威人士試圖攀越中聯辦的閘門，闖入或擲東西

進入中聯辦。設置鐵馬是一項人羣管理措施，旨在避免警方與

示威人士直接對峙，以及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拘捕及檢控示威人士  
 
22.  有意見認為，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和遊行的手法越來越

嚴苛。有委員關注到，2011年約有 400名示威人士被捕，是 2010年
數字的 6.7倍。  
 
23.  委員獲告知，在多次場合上，部分人士在公眾集會或

遊行結束後非法集結，並作出損害社會秩序的行為，故被警方

拘捕。這些人士阻塞幹道，造成嚴重交通擠塞。經多番勸籲他們

離開不果後，警方不得不採取果斷行動。據警方表示，公眾集會

或遊行人士在自由表達訴求時，理應在遵守香港法律的大前提

下，和平有序地進行。  
 
 
相關文件  
 
2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3月 27日



附錄  
 
 

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01年 2月 21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8項質詢 ) 
 

2003年 1月 22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項質詢 ) 
 

2004年 6月 3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項質詢 ) 
 

2005年 11月 23日  有關 "世界貿易組織  
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  
保安及公共秩序事宜 "的  
議案  
 

2009年 6月 24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3項質詢 ) 
 

2009年 12月 2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2項質詢 ) 
 

2010年 11月 1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項質詢 ) 
 

2011年 1月 12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項質詢 ) 
 

立法會  

2011年 7月 13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二項急切質詢 )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counmtg/hansard/010221f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22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30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23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4-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hansard/cm120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0-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12-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3-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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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07年 6月 5日  
(議程第V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年 2月 2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年 11月 11日  
(議程第 I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4月 8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7月 5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2年 5月 8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2年 7月 4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3月 27日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se/agenda/seag060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se/minutes/se0706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0020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002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011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0111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104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104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1070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107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205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205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2070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20704.pdf

